[bookmark: OLE_LINK14]《山东省小清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起草说明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_GoBack]为加强小清河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维护水上交通秩序，保障小清河航运安全、高效、绿色发展，制定《山东省小清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一、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是推进小清河交通强国试点项目，有力支撑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小清河复航工程是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重点项目，是山东新旧能源转换重大项目库第一批优选项目，是山东省委、省政府重点推进的内河航道建设工程。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内河航运发展，将内河航运发展作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和国家省级水网先导区的重要内容。小清河复航工程是山东省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小清河打造成连接省会、贯通鲁中、河海直达的“黄金水道”，有力服务支撑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对于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交通强国建设等国家战略具有重大意义。2023年6月底，小清河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并成功实现试通航。2024年2月底，小清河复航工程PPP项目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并转入正式运营期。期间，通过连续两年出台小清河市场培育期政策、建立通航用水保障机制、培育小清河船舶运力、开通河海直达航线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小清河航运逐步进入常态化运营。目前，小清河内河港口-潍坊港中港区河海直达航线已经划定，由于小清河复航工程建设维护和通航管理具有其独特性，现行法律、法规不能满足小清河水上交通管理的实际需要。因此，制定一部专门的规范性文件，规范明确小清河水上交通管理相关规定，十分迫切和必要。
二是强化清河水上交通安全管理，保障小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bookmark: OLE_LINK128][bookmark: OLE_LINK129]小清河复航后，在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方面还存在以下盲区，制约了小清河航运的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在：
1.小清河河海直达航线通航安全管理相关规定不明确。目前，小清河内河港口-潍坊港中港区河海直达航线已经划定，需要因地制宜、因船施策实施河海直达通航安全管理，因此，应明确小清河河海直达航线通航安全管理相关规定，保障河海直达航线通航安全。
2.小清河桥区水域通航安全管理相关内容不明确。小清河全线现有桥梁47座，在航道内设桥墩的桥梁有5座，分别为滨州境内的S25滨博高速桥和潍坊境内的德大铁路桥、黄大铁路桥、羊口大桥、羊口渔港大桥，船舶碰撞桥梁桥墩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上述这5座桥，因此，需要明确小清河桥区水域通航安全管理相关内容，规范明确船舶通过桥区水域通航要求。
3.小清河水域船舶禁限航标准存在空白。目前，小清河内河水域大风、能见度不良等恶劣气象条件下船舶禁限航标准、海事管理机构实施禁限航的职责不明确，因此，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小清河水域船舶禁限航管理标准，预防水上交通事故发生，保障小清河水上交通安全。
4.海船进出小清河引航安全管理规定不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1000总吨以上的海上机动船舶、通航条件受限制的船舶等船舶在内河航行，应当向引航机构申请引航，因此，需要明确并公布海船进出小清河申报流程和引航管理规定。
三是固化小清河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经验和做法，破解水上交通安全管理难题的需要。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近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东省水路交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修订或出台，对水上交通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加大了水上上交通安全监管的执法风险。小清河复航运营一年来，一些经实践证明有利于保障小清河水上交通安全，有助于预防和消除安全事故及安全隐患的执法管理措施，有必要通过出台规范性文件的方式进行固化和明确，以作为海事现场执法和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依据，因此，制定出台《山东省小清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破解执法依据缺乏造成的小清河水上交通安全管理难题就显得尤为必要。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四是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体系，提升小清河水上交通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水平的需要。
目前，国家层面的关于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已相对滞后，198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作为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基本法，针对性不足，与小清河水上交通运输业现状有不相适应之处，主要表现在河海直达通航安全、桥区水域通航安全、海船进河、小清河内河水域禁限航标准等方面存在立法空白，导致小清河水上交通安全监管缺乏执法依据。因此，为了加强小清河河海直达航线船舶通航管理，保障小清河航道畅通和船舶安全，维护通航秩序，促进小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山东省小清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十分必要。
二、起草过程
山东海事局通航处联合潍坊海事局总结小清河复航以来，加强小清河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维护水上交通秩序，保障小清河航运安全、高效、绿色发展的安全管理制度、机制和做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山东省小清河交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起草了《山东省小清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起草过程如下：
1.2025年3月，成立《规定》起草小组；
2.2025年4-5月，开展立法前评估和调研论证，形成《规定（草案稿）》；
3.2025年6-7月，开展立法现场调研；
4.2025年8月，对《规定（草案稿）》修改完善，形成《规定（第一次征求意见稿）》
5.2025年9月，组织各相关单位、部门和航运企业征求意见；
6.2025年9月，组织《山东省小清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立法集中办公。
7.2025年10月，根据各方意见建议，修改形成《规定（草案送审稿）》。
三、《规定》的主要内容
《规定》共分为7章，38条。
第一章 总则，共3条（第一条至第三条），主要明确了《规定》出台的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主管机关与实施机构等。
第二章 船舶报告，共4条（第四条至第七条），主要规定了船舶进出港报告、船舶动态报告、港口经营人船舶进出港计划报告、船舶预抵报告等要求。
[bookmark: OLE_LINK80][bookmark: OLE_LINK81]第三章 航行、停泊、作业，共14条（第八条至第二十一条），主要明确了船舶、浮动设施进入小清河的条件、特殊水域航行禁止行为、船舶安全保障措施情形、船舶不得夜航情形、船舶和设施进入小清河航道前要求、船舶富余水深要求、船舶通过过河架空设施富裕净空高度及桥区水域禁止行为、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水上交通管制、能见度和风力禁限航要求、船舶航行航路与安全距离、船舶航行航速限制、船舶追越和掉头规定、船舶停泊期间需遵守的规定等。
[bookmark: OLE_LINK120][bookmark: OLE_LINK119]第四章 船舶过闸，共3条（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规定了船舶过闸申请，明确了禁止过闸情形、船闸内禁止行为等。
[bookmark: OLE_LINK131][bookmark: OLE_LINK130]第五章 桥区水域安全管理，共7条（第二十五条至第三十一条），规定了桥梁建设与管理责任，明确了船舶桥区水域航行要求、大件货物船舶航行规定、桥区水域锚泊规定、桥区水域应急预案与演练、桥区水域作业审批等规定。
第六章 通航保障，共5条（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六条）， 主要规定了沉船、落水货物打捞和沉船、沉物打捞作业管理要求，明确了航道维护与水深测量，航道测量数据备与航道图更新、助航标志异常处理等规定。
第七章 附则，共2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对相关名词进行了释义，明确了《规定》施行时间与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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